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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秘书服务协议书
档案号码：
甲方：
乙方：博洋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欲向博洋国际商务有限公司申请商务服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内容条款：
①□专线电话秘书服务
②□专线电话飞线服务
③□信函、邮包代收发服务
④□其它服务：
以上各项商务秘书服务请划出适用者
1、 以上商务秘书服务为一年起，即       年       月      日 到      年     月     日止；服务费为            元；并在申请前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甲方如提前取消商务秘书服务，则提前书面通知乙方；甲方所缴款项不退；
2、 协议到期前，乙方提前通知甲方续费，在乙方通知甲方后10天内，甲方未办理续费手续，则乙方停止提供专线电话服务及其它各项秘书服务，并收回号码，一切后果将由甲方承担。
3、 甲方所申请的专线电话保证用于合法业务联络，不得以乙方提供的电话和地址做有违法律法规的事；如有违反一切后果则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任何关系，并且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甲方所缴款项不退。
4、 甲方申请的电话专线服务费包含香港电话月费及长途费用每月       元，超过部分按香港电讯缴款通知书实际收取或按每分钟        元收取。
5、 甲方在申请专线电话同时，乙方将同时提供收发传真服务（自动接收）并提供以下配套服务：
1、 填妥专业秘书服务申请表
2、 提供专线的电话号码为：                 ；
3、 甲级营业地址，印制公司信笺，名片够气派；
4、 不需要飞线的，专人接听电话，传达信息；
5、 提供商务服务传真专线，专人负责收发传真（代发传真每月不超过10次，每次不超过10页；超过部分按每次每5页内10元计）；
6、 代收代发银行及政府信函；
6、 需信函、邮包代收发服务的客户我们只提供小件货物与邮件（体积不超过1立方;重量不超过15公斤），做到接收、存档、传递一条龙服务；(代收发货物每月不超过10单，每次不超过5件；超过部分按每件100-200元另收取服务费)
7、 如到件邮包不按合约上的公司名称的收件人或超过以上体积和重量的须提前通知我们;否则我们有权拒收。
8、 如需办理信函、邮包代收发服务的客户则提供收件公司的印章；合约满后，不再续费时退回给甲方。
9、 所寄物品邮件以香港公司签收为准,签收后三天内派发出甲方指定地址，邮寄费则到付费；不可以到付费的地方则由甲方承担，并于当天最迟不超过第二天把邮寄费用存入乙方指定账户。
10、 乙方在为甲方提供所有收发的货物与邮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和香港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在货物或邮件中夹带违禁物品或现金，如因货物或邮件中有夹带违禁物品的由甲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有必要时乙方有权打开包裹或信函检查后方可签收。
11、 其它
12、 未尽事宜，甲乙方协商解决。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博洋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签署：                                         委托代理人签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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